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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实验技术人员管理办法

 （文号 ：广师院〔2016〕406 号，施行时间 ：2016 年 9 月 30 日。）

实验（含实训，下同）技术人员是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重要组成部分，

为了提高我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，必须建立一支高技术水平的实验技术队伍。为

加强实验队伍建设，鼓励实验技术人员提高专业技术水平，履行相应的职责，完成

本职工作，为教学和科研做出应有的贡献，特制定本办法。 

第一条  实验技术队伍配置 

（一）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。实验室主任负责实验室的全面工作。实验室主

任要由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，有一定的专业理论修养，有实验教学或科研工作

经验，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相应专业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；学校二级学院

实验中心以及基础课的实验室，要由相应专业的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。实

验室主任、副主任均由学校聘任或任命；

（二）实验室技术人员配置应根据学校的学科发展，按教学大纲的实验时数和

参加实验的学生人数计算其工作量，并以此来配置实验技术人员，要严格按照定岗、

定编、定职办法合理设置实验人员岗位，充分发挥实验技术人员的作用；

（三）实验技术人员配置要根据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的需要，按层次配置相应的高级、

中级、初级技术人员；

（四）要鼓励教师参加实验室的建设。教师在实验室工作中要保持相对稳定。

为改革实验教学方法，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；

（五）要组织研究生参加实验室工作，以培养研究生在实际工作中的能力； 

（六）要选派懂业务、责任心强的有组织能力的人员担任设备管理员。设备管

理人员要和学校管理部门密切配合，搞好管理工作；

（七）新增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学历原则上应在本科以上，原有实验室人员必须

不断加强培训。

第二条  实验室技术人员的任务 

（一）在实验室主任的领导下按岗位责任制完成本岗位承接的教学、科研及管

理任务；

（二）能够承担实验教学，批改实验报告；

（三）完成仪器设备的管理、维修、计量及标定工作，使仪器设备经常处于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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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状态。

（四）管理好本室的教学仪器设备，做到帐、卡、物相符；

（五）开展实验技术研究工作，提高教学质量；

（六）开展科技服务工作，充分发挥现有设备作用，提高使用效率；

（七）负责本室范围内的安全工作；

（八）及时填写实验室运行记录，如：《实验室日志》、《实验室使用情况登记表》、

《实验室开放记录本》、《实验教学授课计划表》等各种表格，使工作有计划、实施

有记录、检查有依据、总结有资料。 

第三条  实验室技术人员的管理 

（一）调入实验室技术人员必须由使用单位写出申请报告理由，报人事处审批；

（二）调离实验室技术人员必须到人事处办理调离手续，并到设备与实验室管

理处备案；

（三）在编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必须参加每年一度的考核。考核主要由人事处和

所在单位进行。

第四条  实验室技术人员应遵守的制度 

（一）必须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实行坐班制，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； 

（二）遵守教学管理制度，按计划完成课时，个人或单位不得私自增减学时，

改变实验教学内容；

（三）遵守实验室安全卫生管理制度；

（四）必须按仪器设备操作规程进行工作；

（五）不得在实验室做与学校工作无关的事情。

第五条 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学校 2007 年 9 月 1 日印发的《广东技术

师范学院实验技术人员管理办法》（广师院〔2007〕39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六条  本办法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
